新市管字〔2017〕4号

关于仙福公司未完成二炼钢渣跨起重机

整改的情况报告

县人民政府：

2016年9月9日，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根据《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要求相关州市质监局落实省安委会钢铁企业起重机械安全隐患整治工作的督办通知》（云质监局函〔2016〕220号）要求，对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二炼钢渣跨使用的起重设备进行检查。经查，该公司二炼钢渣跨使用的通用桥式起重机（产品编号：11290443，使用登记证编号：起滇CG3727）为非冶金桥式起重机，安全监察人员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新）市管局特令〔2016〕第090901号），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并限期整改，整改时限至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10月25日，云南省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巡查组代表云南省安全委员会对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要求该公司将二炼钢渣跨使用的此台通用桥式起重机改造为冶金桥式起重机并加装安全监控系统，整改时限至2016年12底（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巡查督查现场督办通知单，编号：云特安督〔2016〕1002号；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巡查督查记录表，编号：云特安查〔2016〕1002号）。

2016年12月27日，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对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二炼钢渣跨50/20T起重机进行监督检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并下发特种设备检验工作意见通知书（〔2016〕（Q2-12）0342号），要求对存在的11项问题进行整改，整改时限至2017年2月28日。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2月29日对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二炼钢渣跨50/20T起重机进行检查，并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新）市管局特令〔2016〕第12-29-1号），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并限期整改，整改时限至2016年1月28日。

特此报告。

（此件公开）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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